
國立清華大學藥品與醫材法規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

碩士學位考試注意事項說明書 

 

本說明書請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交由所有口試委員審閱。 

一、 論文口試時須填寫或簽署之文件包括： 

1. 學位考試審定書 

2. 口試評分單 

3. 學位考試費用之領據 

二、 口試評分單請每位委員以匿名方式個別填寫評分，再由主持

人將平均分數填寫於另一口試評分單交由所有委員簽名。 

三、 學位考試費用之領據請委員以中文清晰簽名或用印，並填寫

身分證字號及含郵遞區號之完整戶籍地址。 


